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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2015-051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

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

式权益变动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7日披露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对象之一———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及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简式权益变动书（以下简称“权益变动书

“）。 经披露后自查，该权益变动书有部分信息需更正完善。 公司已对该权益变动书进行更正完善，内容

如下：

1、 原简式权益变动书第一节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下“信息披露义务人

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披露如下：

2、补足部分税务登记证号、身份证号等注册登记信息。

该简式权益变动书，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

603003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99号舜浦大厦7层P区772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415弄258号汤臣高尔夫别墅NN77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增加（因非公开发行股份使公司股份增加）

联系电话：021-6839051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99号舜浦大厦7层P区743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415弄258号汤臣高尔夫别墅NN77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增加（因非公开发行股份使公司股份增加）

联系电话：021-68390702

签署日期:2015年 4� �月 16�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龙

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

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取得龙宇燃油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

报告书 指

《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上市公司

、

公司

、

龙宇燃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持

有的股份占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中的

22,464,698

股的权益

变动行为

。

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

持有的股份占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中的

22,464,698

股

的权益变动行为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署日 指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

亿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注册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7

层

P

区

772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80031160844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税务登记证号 沪税字

310229332517508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资产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财务咨询

（

不得从事

代理记帐

）

经营期限 自

2015

年

4

月

3

日至

2025

年

4

月

2

日

主要股东 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415

弄

258

号汤臣高尔夫别墅

NN77

邮政编码

200123

联系电话

021-68390511

公司名称 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

亿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2

月

4

日

注册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7

层

P

区

743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8003096533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税务登记证号 沪税字

31022932471511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资产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财务咨询

（

不得从

事代理记帐

）

经营期限 自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2025

年

2

月

3

日

主要股东 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415

弄

258

号汤臣高尔夫别墅

NN77

邮政编码

200123

联系电话

021-6839070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王晓东 男 总经理 中国

310107196709271212

中国 否

严宥 男 董事 中国

352627197711161617

中国 否

王超君 女 董事 中国

360403199107080324

中国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龙宇燃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

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龙宇燃油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各持有龙宇燃油22,464,698股股份，占龙宇燃油发行后总股本的4.76%，作为一致行动人共持有龙宇燃

油44,929,396，占龙宇燃油发行后总股本的9.5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龙宇燃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龙宇燃油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69,924,261股

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致行动人拟认购龙宇燃油本次发行的44，929，396股股票； 本次发行完成

后，龙宇燃油总股本为471,924,261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9.5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龙宇燃油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

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龙宇燃油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

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王超君

2015年 4� �月 16�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龙宇燃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苇晔投 资管理

中心

（

有限合伙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住址

：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7

层

P

区

772

室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7

层

P

区

743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 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否拥有境内

、

外

两 个 以 上 上 市 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

持股比例

：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44

，

929

，

396

股 变动比例

：

9.5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在 此 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王超君

2015年 4� �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灏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王超君

2015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5-02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关于股票质押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恒逸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2%）质押给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期限为365天，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4月

16日，到期购回日为2016年4月15日，该笔质押已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逸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807,813,0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03%；累计质

押股份数为143,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40%。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5-025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15:00--2015年4月17日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方贤水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08,874,72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70.1181%。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6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920%。

具体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08,843,0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70.115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2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1,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1,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1,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15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1,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15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808,874,72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1,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沈海强、竺艳；

3、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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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17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本公司方大大厦一楼多功能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熊建明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总体情况： 12人、代表股份211,668,21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7.9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40,595,334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8.5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6人、代表股份71,072,876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39%。

2、A股股东（代理人） 出席情况： 8人、 代表股份158,621,098�股， 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37.68%。

（1）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87,683,122� 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20.83%。

（2）通过网络投票A股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70,937,976� 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16.85%。

3、B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4人、代表股份53,047,112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15.79%。

（1）出席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股份52,912,212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15.75%。

（2）通过网络投票B股股东（代理人）： 1人、代表股份134,900� 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4、中小股东（代理人）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8

人、代表股份35,307,113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66%。

（1）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代理人）:3人、 代表股份25,983,710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43%。

（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代理人）：5人、 代表股份9,323,403�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23%。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提案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本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

股东

211,668,210 211,518,521 99.93% 38,200 0.02%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3,047,112 100.00% 0 0.00% 0 0.00%

2、审议通过《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1,518,521 99.93% 38,200 0.02%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3,047,112 100.00% 0 0.00% 0 0.00%

3、审议通过《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1,518,521 99.93% 38,200 0.02%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3,047,112 100.00% 0 0.00% 0 0.00%

4、审议通过《本公司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1,518,521 99.93% 149,689 0.07% 0 0.00%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149,689 0.09% 0 0.00%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3,047,112 100.00% 0 0.00% 0 0.00%

参与表决的中

小股东

35,307,113 35,157,424 99.58% 149,689 0.42% 0 0.00%

5、审议通过《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特别决议）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0,479,321 99.44% 1,077,400 0.51%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2,007,912 98.04% 1,039,200 1.96% 0 0.00%

参与表决的中

小股东

35,307,113 34,118,224 96.63% 1,077,400 3.05% 111,489 0.32%

6、审议通过《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特别决议）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03,523,489 96.15% 8,033,232 3.80%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45,052,080 84.93% 7,995,032 15.07% 0 0.00%

参与表决的中

小股东

35,307,113 27,162,392 76.93% 8,033,232 22.75% 111,489 0.32%

7、审议通过《本公司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0,479,321 99.44% 1,077,400 0.51%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2,007,912 98.04% 1,039,200 1.96% 0 0.00%

8、审议通过《本公司2015年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0,688,647 99.54% 38,200 0.02% 941,363 0.44%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2,217,238 98.44% 0 0.00% 829,874 1.56%

参与表决的中

小股东

35,307,113 34,327,550 97.23% 38,200 0.11% 941,363 2.67%

9、审议通过《本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05,964,579 97.31% 5,592,142 2.64%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47,493,170 89.53% 5,553,942 10.47% 0 0.00%

10、审议通过《本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11,668,210 210,688,647 99.54% 868,074 0.41% 111,489 0.05%

参与表决的

A

股股东

158,621,098 158,471,409 99.91% 38,200 0.02% 111,489 0.07%

参与表决的

B

股股东

53,047,112 52,217,238 98.44% 829,874 1.56% 0 0.00%

以上第5、6、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均获得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听取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少娜、杨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法律意见书

2、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

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

2015

）

031

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2015年4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年4月16日15:00至2015年4月17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第八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上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经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11791.3306万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26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 11,788.6006万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4116%。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

股份2.73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701.1840万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71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弃权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 反对票2.73万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弃权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以及201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201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弃权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 反对票2.73万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弃权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七）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788.6006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768%；反

对票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98.4540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6107%；反对票0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弃权票2.73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数的0.3893%。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王肖健先生、郭磊明先生亲自作了2014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周宇先

生因出差授权委托王肖健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述职，独立董事就2014年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发表独

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以及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建议等情况作了报告。《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

告》全文于2015年3月16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姚磊律师、张倩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金杜认为，

光洋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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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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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于2015年3

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13：00；

5、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299号（近仁庆路）四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企亭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24人，代表公司股份91,688,35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5.84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22名，代表股份数91,676,45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5.838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名，代表股份数11,9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06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周艳律师、魏博律师出席并

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以上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即由

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通过），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占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核确认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对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91,688,350股，意见如下：

赞成 91,67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赞成 10,4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1％；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艳、魏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 年 四 月 十七 日


